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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黄江南 李晴 凌宇磊 揭晓芳 吾佳

时间：2月1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网上交友真的要多留个心眼，被骗钱不说，付出

的感情再也收不回来了。”随着法槌落下，杨某的这段

“恋情”也划上了句号。

2018年9月，三门的杨某结识了自称离异的邹某。

本就和妻子感情不和的杨某发现和邹某有很多共同话

题，愈聊愈欢的两人不久后就奔现了。杨某见眼前的

女子穿着打扮光鲜亮丽，再联想到她朋友圈晒的豪车、

游轮、豪宅等照片，便认定邹某是个“白富美”，开始期

待离婚后能与她组成新的家庭。

回去后，邹某告诉杨某，她从朋友那里得来一块价

值8万元的玉石，“我想送给你，但据说按规矩开光费要

自己付，3000元”。杨某二话不说，立即微信转账。1个

月后，邹某称手串被人偷了，心情很沮丧。杨某随即寄

去价值5万多港元的金首饰以示安慰。

再后来，邹某提出想拉杨某为合伙投资人，杨某很

开心。很快，他就不断接到生意合伙邀请。

“我在朋友那里弄了一幅正品唐伯虎名画，新加坡

有人出价3000万，现在我要去新加坡签约，到时候分点

给你，你先转我点路费和吃住费……”

“我朋友是清朝某旗子孙，有个清朝瓷器价值9000

万，给我10%提成，你转点费用给我，尾款付清现金还你

……”

骗钱的理由越来越荒诞离谱，但杨某依旧天真地

相信邹某所说的一切。

一个在台州，一个在杭州，两人很少见面，2019年

底的一天，杨某想给“女友”一个惊喜，便偷偷赶去她工

作的地方找她。没想到，她的同事说，她请了产假。一

头雾水的杨某赶忙跑去她家，来开门的是邹某的母亲，

可之前邹某明明说她母亲生病去世了。这时，杨某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报警。

据调查，邹某在杭州某首饰店打工，根本不是“白

富美”，一切都是假的。在与杨某“谈恋爱”期间，还与

配偶生下一个女儿。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邹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

金5万元。

时间：2月3日
地点：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都是一时冲动害了我，我要是选择正当的维权方

式就好了。”站在被告人席上，余某悔不当初。

去年8月，余某在台州市椒江区某食品店寻得一份

工作。干了几天，余某向同事吐槽老板谢某，话说得比

较难听。谁知一转头，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谢某。

当天，谢某便叫余某不用来上班了，“你工作了一

个星期，1200元工资，下个月20号左右来店里拿”。

“我想当场拿工资，他们不肯，我很生气。我觉得

这种小事，劳动部门和公安部门都不会重视的，就决定

自己解决。”庭审中，余某这样说。

9月20日、21日，余某准备了榔头、杀虫剂等，前往

食品店向谢某及他的妻子郑某讨要工资。不过，谢某

坚持要余某道歉后再结工资，双方没谈拢。

22日，余某买了一把菜刀，再次前往食品店讨薪。

他在店里等了一两个小时，老板娘郑某并没有搭理

他。他又问了一遍工资的事情，郑某依然坚持要他先

向谢某道歉。余某于是下定决心，趁郑某不备，拿出菜

刀猛割了她的脖子一刀。郑某流血倒地。此时的余某

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站在案发现场，直到民警将他带

走。

经鉴定，郑某的伤势构成重伤二级。余某的父亲

代为赔偿郑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6万元，取得了被害

人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余某持刀故意杀人，致重

伤1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综合被告人犯罪未

遂、自首、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等情节，法院予以减轻

处罚，依法判处余某有期徒刑6年。

讨薪不成，他用菜刀割了老板娘的喉

时间：2月1日
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法院

为逃避开庭，在宁波打工的程某竟然想出了令人

匪夷所思的法子。

去年5月，程某以每月200元的租金向章某租了一

间小屋子，一次性支付了4个月租金。到期后1个月，

见程某没动静，章某前去催讨租金，却发现原来干净整

洁的老房子变成了垃圾场。章某向附近邻居一打听得

知，程某每日游手好闲，到处捡破烂回来，弄得左邻右

舍怨声载道。章某想收回房子，却苦于找不到程某。

去年10月，章某无奈之下向法院起诉，只要求程某

腾房，积欠的租金都不要了。法官去村里“围追堵截”

了两回，终于找到了程某，他很诚恳地收下了传票等。

可是，开庭时，法官却得知，程某因为偷东西进了

看守所。其实，程某不过是拿了村民们堆在门口的废

旧物品，但他却坚持去派出所自首。警方觉得他说话

颠三倒四，又了解到他属于无业游荡状态，就暂时将他

收容，给他做精神鉴定。程某因法定理由不能出席庭

审，庭自然是开不成了。而程某却在看守所里“乐不思

蜀”。

最终，程某被确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警方批

评教育后让他离开。法官得到消息后，再一次“围追堵

截”，向他送达了传票，并强调了开庭时间。

没想到，不想腾房也不想面对开庭的程某故技重

施，又去邻居家“偷东西”，然后去了派出所。不过，这

一次他只拿了邻居不要的东西，警方批评教育后让他

回去。法官联系警方，确认程某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

直接缺席开庭，之后缺席判决，判令程某腾房。

为逃避开庭，他跑去派出所“自首”

时间：2月3日
地点：开化县法院

“我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自愿认罪认罚，请法庭

考虑对我从轻处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庭审

中，被告人余某带着哭腔说。

2018年3月，在杭州承包工程的余某因资金紧张，

想要去银行贷款100万元周转。他找来3个朋友帮忙

担保，并提供了自己的房产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复印

件，但是资产还是不够，款项无法获批。

一边急着用钱，一边贷款无望，不知如何是好的他

无意间在街上看到做假证的小广告，突然“灵光一

闪”。他拨通了小广告上的电话，花了800块钱买了5

份假的房产证，对方还免费送了一份假的行驶证。

这些假证件让余某顺利地贷出了98万元。

2020年3月，这笔贷款转贷出现了问题，余某无法

归还贷款利息。银行将余某和担保人一并起诉至法

院。法院审查后发现，余某及担保人名下的房产并不

存在。

“我是来自首的，我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资产证明

材料。”案发后，惴惴不安的余某来到开化县村头派出

所自首。

余某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出售假证者正在侦

查中）。

“准女婿”上门，“已去世”的“丈母娘”来开门

贷款资产不够，买“5套房子”来凑


